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272号

当事人： 民权县庄子镇聚福源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421MA4277RC3B

住所（住址） ： 民权县庄子镇李楼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 李在鹏

身份证件号码： 41142119851002561X

2023年4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民权县庄子镇李

楼村的民权县庄子镇聚福源超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

你超市的预包装食品茶叶，净含量：50克，原产地：福建泉

州，生产许可证号：SC11441150200765，生产日期:2022年

10月2日，保质期：18个月，此商品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我局于当日对你超市下达了责令改正通

知书，责令你超市立即改正。2023年4月24日，我局执法人

员再次对你超市进行检查时，发现你超市的大桥鸡精粉鸡精

调味料，净含量：243克(225克+赠18克)，产品标准号：SB/T

10371，生产者：味好美（武汉）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SC10342010500350，生产日期：2022年10月19

日 ，保质期：二十个月；海天捞拌汁净含量：450mL，产地：

广东省佛山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44060801373，

生产日期：2023年1月6日，保质期：24个月；鲁花花生油净

含量：5升，分装商：周口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食品

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242060700019，生产日期：2023年1

月9日，保质期：18个月，这三种商品均未按照规定明码标



价。2023年4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超市经营者李在鹏进行

询问，李在鹏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并接受询问，认可是疏忽

忘把商品的价签放在价签栏上。2023年4月28日我局对民权

县庄子镇聚福源超市销售商品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

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你超市确实存在销售商品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经营者李在鹏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你超市经营

者的身份情况；

2.你超市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各一份，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3.现场笔录二份、现场照片七张，证明你超市销售商品

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事实；

4.询问笔录、陈述材料各一份，证明你超市经营者对销

售商品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

为认可的事实且不是主观故意；

5.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证明我局发现你超市的违法行

为后，责令你超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

并有证据提供人签字（盖章）认可。

2023年5月4日，我局对你超市下达了民市监罚告〔2023〕

ZZ050401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你超市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

陈述、申辩权的要求。



本局认为，民权县庄子镇聚福源超市销售商品未按照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

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

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

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已构成销售的

商品未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

主观过错等因素，不具有从轻、从重处罚情形，给予一般行

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民权

县庄子镇聚福园超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将销售商品按照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并给予你超市以下行政处

罚：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上缴财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你超

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将罚款交至中原银行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财政

资金专户（82005610142100067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你超市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过罚款的数额；（二）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超市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

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5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